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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体复〔2021〕10号

对梁河县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
第34号提案的答复

 徐鸿章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推进中学教育阶段普职融合教育工作的提案已交我单位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部分初中学业困难学生在职业学校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职业技能学习试点的意见》（云教发〔2019〕109号）文件精神，梁河县制定下发《梁河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在县职业高级中学开设普职融合班的方案》（梁教体字〔2019〕87号），指导全县各义务教育段学校对劝返回校的学生进行分层安置、分层管理，使学生劝得回、留得住、学得好。2019年秋季学期劝返的辍学学生到职中就读普职融合班12人。2020年春季学期在芒东民族中学开设集中安置班安置学生22人，2020至2021年春招到职中就读普职融合班合计187人，普职融合班的推进，有效夯实了控辍保学的基础。
二、《梁河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在县职业高级中学开设普职融合班的方案》中明确规定：
（一）关于普职融合班学生学籍及毕业去向。普职融合班学生的学籍在义务教育原学校原班级，学生毕业时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完成初中学业后、选择在县职中继续接受职业教育的，县职中优先进行录取。在县职中就读普职融合班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学校将相关课程成绩档案资料转交给原就读初中，成绩合格的由学籍所在初中学校发放九年义务教育完成证书，完成职业培训的由职中发放培训证书。










（二）细化学校劝返工作。到职中就读普职融合班的学生出现辍学情况的，普职融合班班主任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确保在3天内深入学生家中进行至少1次劝返。劝返无效的，将辍学学生名单和班主任劝返记录表交原初中学校，由原初中学校领导牵头在1周内进行劝返。劝返无效的，由原初中学校校长牵头在第2周内进行劝返。学校劝返无效的，由原初中学校将劝返工作情况以书面材料的形式向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每次劝返均应与学生及家长面谈，分析辍学原因，解决相关问题，并按照一人一档要求填写《 梁河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失学学生劝返工作记录表》做好记录，完善档案。
三、本着服务学生，方便家长，便于学校管理，梁河县教育体育局向州教育体育局提出了请示，《关于增设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为初中学业水平测试点考点的请示》（梁教体请〔2021〕36号）文件，2021年将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增设为初中学业水平测试考点。
四、梁河县产教融合基地建成后，根据（云教发〔2019〕109号）文件招生对象，计划每年春季学期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学生（7-9年级）符合3个条件（1.在校期间经过大力帮扶但仍难以跟上学习进度、学习困难且反复辍学、长期辍学的学生；2.经劝返愿意学习职业技能的初中辍（失）学学生；3.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及学生本人愿意。）的均可报名到职中就读普职融合班，通过建立“县管校聘”，建立义务教育学校与中职学校教师轮岗机制，实现紧缺师资互补。
五、凡在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毕业的学生，我们可以推荐到合作企业就业。合作企业有：江苏苏州住电装有限公司、上海联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弘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全聚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安楗教育咨询公司、博习教育咨询公司、腾冲北海湿地旅游公司、梁河县车管家公司、昆明顺城物业、梁河县伍哥食坊、上海全聚德、梁河县益坤粮油、北京渡娘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美心餐饮管理公司、昆山华道数据科技公司、广东TCLJT集团、西文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恳请今后多关注我局工作，给我们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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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县政协提案委员联络和社会法制委员会、县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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